

编号：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申 请 日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监制
                                          　　　
	申请单位名称

（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   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经营范围/饲养品种
	
	养殖场规模(平方米)
	

	存栏畜禽数量
	
	年出栏畜禽数量
	

	经营场所地址
	

	场

所

类

别
	1.动物养殖场                 □

2.动物养殖小区               □

3.种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

4.动物屠宰场（厂）           □

5.动物屠宰加工场（厂）       □

6.动物隔离场                 □
7.动物无害化处理场           □      

	所

附

材

料

清

单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2.场所地理位置图、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

3.设施设备清单

4.管理制度材料（防疫制度、消毒制度、检疫申报制度、养殖档案）

5.从业人员健康证复印件

6.用地证明（国土部门出具）

7.环评材料

	申请人承诺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对以上信息及提交的所附材料真实性负责。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人意见
	乡镇畜牧兽医站现场审核人签字（盖章）（1）：

    通过现场审核，该场目前养殖存栏    头（只），符合县防指办《关于进一步做好饲养场（养殖小区）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有关事项的通知》（怀农字【2017】23号）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要求的存栏    头（只）以上的饲养规模，同时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办理的其他条件，同意办证。
年   月   日
 乡镇政府（区管委会）负责人签字（盖章）（2）：

年   月   日

县主管部门现场审核人签字（3）：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编号
	(   )动防合字第（      ）号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人
	
	令代码编号


	


附件一：

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防疫条件审核表

	项目
	类 别
	内                     容
	审核结果
	审核说明

	
	
	
	是
	否
	

	选址
	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

填写
	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500米以上； 
	     
	
	

	
	
	距离动物屠宰加工场所500米以上；
	
	
	

	
	
	距离动物及动物产品集贸市场500米以上；
	
	
	

	
	
	距离动物诊疗场所200米以上；
	
	
	

	
	
	距离种畜禽场1000米以上；
	
	
	

	
	
	动物养殖场（养殖小区）之间距离不少于500米；
	
	
	

	
	
	距离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3000米以上；
	
	
	

	
	
	距离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密集区500米以上；
	
	
	

	
	
	距离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500米以上；
	
	
	

	
	种畜禽场填写
	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1000米以上；
	
	
	

	
	
	距离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1000米以上；
	
	
	

	
	
	距离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1000米以上；
	
	
	

	
	
	距离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1000米以上；
	
	
	

	
	
	距离动物隔离场所3000米以上；
	
	
	

	
	
	距离无害化处理场所3000米以上；
	
	
	

	
	
	距离动物屠宰加工场所3000米以上；
	
	
	

	
	
	距离动物及动物产品集贸市场3000米以上；
	
	
	

	
	
	距离动物诊疗场所3000米以上。
	
	
	

	布局

	
	场区周围建有围墙；
	
	
	

	
	
	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长4米、深0.3米以上的消毒池；
	
	
	

	
	
	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
	
	
	

	
	
	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有隔离设施；
	
	
	

	
	
	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
	
	
	

	
	
	各养殖栋舍出入口设置消毒池或消毒垫；
	
	
	

	
	
	生产区内清洁道、污染道分设；
	
	
	

	
	
	生产区内各养殖栋舍之间距离应在5米以上或有隔离设施。
	
	
	

	
	有孵化间的禽类饲养场、养殖小区需额外填写
	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
	
	
	

	
	
	孵化间应配备种蛋熏蒸消毒设施；
	
	
	

	
	
	孵化间流程应当单向，不得交叉或者回流；
	
	
	

	
	种畜禽场需额外填写
	根据需要，种畜场还应当设置单独的动物精液、卵、胚胎采集等区域。
	
	
	

	设施

设备


	
	场区入口处配置消毒设备；
	
	
	

	
	
	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通风设施设备；
	
	
	

	
	
	圈舍地面和墙壁选用适宜材料，以便清洗消毒；
	
	
	

	
	
	配备疫苗冷冻（冷藏）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或者有兽医机构为其提供相应服务；
	
	
	

	
	
	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
	
	
	

	
	
	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
	
	
	

	
	
	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
	
	
	

	
	
	有相对独立的患病动物隔离舍；
	
	
	

	
	种畜禽场需额外填写
	有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或方法。
	
	
	

	人员
	
	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应当有与其养殖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乡村兽医；
	
	
	

	
	
	从事动物饲养的工作人员不得患有相关的人畜共患传染病。
	
	
	

	制度
	
	免疫制度；
	
	
	

	
	
	用药制度；
	
	
	

	
	
	检疫申报制度；
	
	
	

	
	
	疫情报告制度；
	
	
	

	
	
	消毒制度；
	
	
	

	
	
	无害化处理制度；
	
	
	

	
	
	畜禽标识制度；
	
	
	

	
	
	养殖档案；
	
	
	

	
	种畜禽场需额外填写
	有国家规定的动物疫病的净化制度。
	
	
	


注：审核结果为“否”的，应在“审核说明”中填写具体审核情况；审核结果为“是”的，打“√”号，无需填写“审核说明”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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